




象、项目措施、资金用途不精准，挤占、挪用、虚报冒领衔接资

金等现象的发生。对于符合报账要求的，市财政局将及时拨付资

金，对于不按项目计划实施和开支要求的，坚决不予报账支付。

四、严格执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新财扶〔2021〕11号)《昌吉州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(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)项 目

管理办法(暂行)》(昌州乡振〔2022〕2号)要求，项目批复后

不得随意扩大资金使用范围，严禁挪用、滞留和挤占项目资金，

确保专项资金安全运行。如遇不可抗力和其他特殊原因，造成项

目无法实施或需变更等，由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暨乡村振兴领

导小组研究决定。

五、各相关单位及乡镇要严格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

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实施办法》要求做好各级公示，接受社会

和群众监督，提高衔接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实施透明度，提升社

会和群众的参与度。

附件：阜康市2024年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项目表(中央提前下达资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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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暨

乡村振兴领导小组

2023 年 12 月 2 3 日

—



分送： 市委组织部、统战部， 市农业农村局(乡村振兴局)、 财政局、 城关镇、 九运街镇、上户沟乡

阜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暨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

— 4

2023年12月2 3日印发

—




